
蔡梅琴是城南乡秦岩村一名

普通的保洁员，她以辛勤的劳动、

默默的付出赢得了村民和村干部

的一致赞许，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

留下了闪光的足迹。

从 1960 年参加工作以来，蔡

梅琴先后担任幼儿教师，秦岩村生

产队长，村妇女干部，在每一个岗

位上认真、积极工作，爱岗敬业，从

一名普通群众成长为一名中共党

员。作为一名 20 年党龄的老党员，

2011 年正值村里需要保洁员，负

责村中卫生保洁工作，近 70 岁的

蔡梅琴主动提出担任保洁工作。

起初村干部还有所顾虑，担心蔡梅

琴年纪大了，干保洁工作身体吃不

消，想劝她在家休息。但是蔡梅琴

说，作为一名老党员，应该要为村

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她保证

能够把村里的保洁工作做好。就

这样，蔡梅琴成为秦岩村的一名保

洁员，主要负责猛虎头自然村的卫

生保洁工作。

自从担任保洁员以来，她对待

工作认真、积极、热情，吃苦耐劳，

不怕脏、不怕累，默默地在自己的

工作岗位上奉献光和热，在今年

“清洁家园”、“五水共治”集中行动

中，蔡梅琴更是以身作则，带头做

好清洁工作。每天早上六点多就从

家中出发，参与到河道清洁工作

中，她和参加突击行动的年轻人一

起，从早到晚奋战在清洁工作一

线。连日工作，蔡梅琴累的晕倒在

家中，但是她休息了一晚后，第二

天又出现在河道清洁工作中。

正是因为有了蔡梅琴的出色

工作，以及其他保洁员的努力，在

全乡“清洁家园”评比工作中，秦岩

村被评为五星级村庄，被作为清洁

家园的示范村向全乡推广，在全乡

“清洁家园”的现场会上蔡梅琴作

为唯一的保洁员代表发言。

（通讯员 陈泽萍）

城南乡有位保洁标兵
记城南乡秦岩村保洁员蔡梅琴

新昌新闻网记者蔡夏君摄影报道 12 月 28 日上午，县老年体育协会组织慰问团到夕阳红养老院进行新年慰问

演出。演出人员以饱满的激情表演了精彩的节目，给老人们献上了浓浓的爱意与丰富的精神食粮。

据悉，县夕阳红养老院是我县第一家民营养老结构，创办于 2009 年 7 月，原址位于七星街道张家庄。今年初，因

七星新区发展需要拆迁，10 月底，养老院整体搬迁到羽林街道梁家井村。该养老院按照“平民价格”收费，为广大普

通的老人、残疾人提供寄养、托管服务，现有入住老人 110 多人，是目前县内入住老人数量最多的一家非营利性民营

养老机构，是县内一家真正的“平民养老院”。

元旦将近，东茗乡计生协组织

乡、村两级协会会员对返乡农民工、

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等通过走访、扶

助等方式，及时了解他们的困难和

需求，并送上节日的祝福。

对节日期间未能返乡的农民

工家中的留守亲属，尤其是留守

老人、妇女和儿童，联合乡妇联、

民政，组织会员、志愿者开展“亲

情牵手”结对帮扶活动，组织爱心

妈妈、爱心家庭牵手留守老人、妇

女和儿童一同过节，让不能返乡

的农民工在外安心创业。

（通讯员 吕旭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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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昌新闻网记者俞佶婷摄影报道 12 月 26 日，由绍兴日报社区服务

团、绍兴老干部公德志愿服务队以及新昌爱心联盟、新昌青年之力组成的

志愿者团队走进沙溪福利院，为老人们送去冬衣、鞋帽和毛毯，还献上了

一场精彩的戏曲表演，让老人们倍感温暖。

乡村“史官”石小焕
十年时间编撰完成《小将村志》

志愿者向老人送冬衣

东茗乡计生协节前送温暖

新昌新闻网记者邢峰报道“他

就是我们村中的活化石。”在小将

镇里小将村的村民口中，石小焕

的名字被不断提及。2000 年，石小

焕开始筹谋构思《小将村志（里）》

（以下简称《小将村志》），经过十

年的编撰工作，2010 年《小将村志》

出版。

“哪年修了一座水库，什么时候

一棵年代悠久的老银杏被砍伐了，

我都会如实地记在笔记本上。”在

石小焕的里屋，一摞厚厚的笔记呈

现在眼前。从小，石小焕就有善于

做笔记的习惯。“我觉得很有必要

把里小将村的村史留给年轻人看，

很多年轻人对过去一无所知，不知

道过去，怎么能有将来呢？”

石小焕整理出了自己多年珍藏

的笔记，逐字逐句地进行分类整

理。由于年代的久远，石小焕也会

看不清他所记载的年代和姓氏，

但编写村志来不得半点马虎，怀

揣着这样的宗旨，石小焕每次碰

到字迹不清或有疑惑的地方，他

都会找当事人或通过查阅资料解

决。“编写村志要有责任，一定要

自己先搞清楚，不能马虎草率。”

编写村志不可能一蹴而就，

碰到的“拦路虎”不计其数。每次

碰到新的困难或疑惑，石小焕都

会参考新昌县志。他查阅并研读

县志，为撰写村史奠定了基础。

《小将村志》中的先祖遗像就是通

过查阅县志得来；查阅县卫生志，

五代名医的轮廓开始明确。除了

查阅县志，石小焕听说南洲村有

32 部家谱，他便去南洲村借家谱，

每半个月左右看一本，摘抄有用

部分，去粗存精，看完之后还回去

再借下一本。家谱中难免会有生

硬字，自己查资料解决不了的情

形是经常发生的，石小焕便谦虚

地向俞德宽和石增章两位老人请

教。在这期间，石小焕研究了 12

本吕氏家谱和 32 本石氏家谱，并

一一摘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中。

查找资料撰写之余，石小焕又

碰到了新的困难。资金成为短板，石

小焕为了不耽误村志的出版时间，

打电话给从里小将村走出去的企业

家吴良定先生，吴良定说：“你这么

大年纪还在奔波写村志，我很敬佩，

村志的印刷费我会全负责，你不用

担心。”

《小将村志》发行后，在小将镇引

起了很大反响。小将镇副镇长盛旭兰

对石小焕的敬佩之情毫不掩饰：“他

是村中史官，这部村志贯古串今，详

今略古，实事求是记载了全村经济﹑

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经历。”里小将

村村民俞德宽说：“整本村志采取以

事为‘横’，以时为‘纵’，纵横结合的

编写方法很独特。”

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

会公共秩序，减少环境污染，创造良好的工

作和生活环境，根据国务院《烟花爆竹安全

管理条例》、《新昌县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和实施方案》要求，现就做好中心城区禁止

燃放烟花爆竹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禁放时间和范围：

1．禁放时间：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除

大年三十至次年正月初六、正月十五元宵节

7 时至 24 时外（其中正月初一、正月十五为

全天），任何单位和个人在中心城区禁放范

围内不得销售、燃放烟花爆竹。

2．禁放范围（按顺时针方向）

七星大桥———104 国道———城东大桥

（南）———新昌江———冷湖———引水渠———湖

莲潭东风桥———蟠龙路———城南路———104

国道南复线———体育场路———七星转盘———

七星大桥（以上地段的右侧区域）；新昌大桥至

眠山陵园路段。（具体见禁放区域图）

二、公安部门不再在禁放区内审批任何

形式和规模的焰火燃放活动，不再发放烟花

爆竹运输起始地点、行驶路线、经停地点在禁

放区范围内经由道路运输的许可证。凡违反

规定私自组织焰火燃放活动的责任单位和组

织者，公安机关一律按有关规定依法查处；对

在禁放区内燃放烟花爆竹的单位和个人，由

公安部门责令停止燃放并依法严处。

三、安监部门不再在禁放区内新审批设

置烟花爆竹零售点、已批准的零售点到期后

不再在原址换发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

四、各街道办事处、村（居、社区）以及机

关、社会团体、学校、企事业单位要认真做好本

区域、本单位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各项工作；新闻

媒体要做好禁放烟花爆竹的宣传教育工作。

五、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向公安、安

监、交通运输等部门举报违反本通告的行为。

收到举报的单位应当按职责权限及时调查处

理或移交相关部门调查处理。举报电话统一

为：110。

特此通告。

新昌县人民政府

2014 年 12月 25 日

新昌县人民政府关于中心城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

禁放范围（按顺时针方向）

七星大桥沿 104 国道———城东大桥（南）———新昌江———冷

湖———引水渠———湖莲潭东风桥———蟠龙路———城南路———

104国道南复线———体育场路———七星转盘———七星大桥（以上

地段的右侧区域）；新昌大桥至眠山陵园路段。


